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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11/T XXXX《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规范》的第2部分。DB11/T XXX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 1 部分：总则；

——第 2 部分：工业锅炉；

——第 3 部分：压力容器；

——第 4 部分：压力管道；

——第 5 部分：电梯；

——第 6 部分：起重机械；

——第 7 部分：客运索道工业管道；

——第 8 部分：大型游乐设施；

——第 9 部分：场（厂）内专用机动车辆。

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由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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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规范
第 2 部分：工业锅炉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在举办的重大活动中涉及的工业锅炉保障性检验的通用要求、服务程序和要求、信息

统计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在举办的重大活动中涉及的在用工业锅炉保障性检验的使用安全保障技术服务的管

理与实施。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76 工业锅炉水质

GB 45067—2024 特种设备重大事故隐患判定准则

DB11/T XXXX.1-20XX 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规范 第1部分：总则

TSG 08—2017 特种设备使用管理规则

TSG 11—2020 锅炉安全技术规程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工业锅炉 industrial boiler

向工业生产或生活用途提供蒸汽、热水和有机热载体的锅炉，一般为额定工作压力小于等于2.5MPa

的锅炉。（以下简称“锅炉”）

3.2

锅炉使用单位 boiler operating unit

负责锅炉设备日常运行、维护及安全节能管理的责任主体，需依法取得锅炉使用登记证的使用单位。

3.3

保障性检验 safeguarding inspection

受特种设备服务保障部门委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等法规规定的检验合格的基

础上，针对重大活动所涉及的特种设备安全运行、使用管理等实施的确认性、补充性检验技术服务。

4 通用要求

4.1 锅炉使用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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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1 应出示锅炉安全技术档案。安全技术档案应包括以下内容：见 TSG 11—2020 中 8.3 所列文件。

4.1.2 锅炉操作人员、水处理人员（以下称作业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和安全操作培训，持有相

应项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管理人员证（代号 A）和锅炉作业证（代号 G1）、锅炉水处理

作业证（代号 G3），方可上岗操作。

4.1.3 应对每次重大活动、重要会议所涉及的锅炉建立有针对性的岗位责任、隐患治理、专项应急救

援等安全管理制度，制定操作规程，保证锅炉安全运行。

4.1.4 应安排政治合格、经验丰富的专业锅炉管理人员及作业人员配合锅炉的检验，现场作业人员应

与检验任务相适应。

4.1.5 应按照 DB11/T XXXX.1-20XX 图 E.1 中《特种设备保障检验意见通知书》（以下简称《通知书》）

的要求及时整改，并且在规定的时限内向保障检验机构提交填写了处理结果的《通知书》以及整改报告

等见证资料。

4.2 保障性检验机构

4.2.1 保障性检验机构应具备经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核准颁发的特种设备检验检测核准证，并

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部门委托的范围内开展保障性检验。

4.2.2 保障性检验机构应根据锅炉保障性检验内容合理安排检验人员、准备相关检验仪器和防护装备，

并满足以下要求：

a) 检验人员应持有相应锅炉检验检测人员证；

b) 检验人员至少两人，其中一人从事相关检验检测工作至少 4 年；

c) 检验仪器应功能良好、满足保障性检验要求并计量合格；

d) 防护装备应功能良好、完好无损；

e) 检验人员对整改情况是否符合要求进行确认，如有重大安全隐患则应进行现场确认；

f) 检验人员对整改情况确认后仍存在安全隐患的，应立即告知属地锅炉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

4.3 保密要求

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相关机构、锅炉使用单位及人员应遵守相关保密规定。

5 服务程序和要求

5.1 重大活动前

5.1.1 准备工作

5.1.1.1 服务保障机构在得到工业锅炉安全保障技术服务委托后，应及时获取授权信息，包括但不限

于以下内容：

a) 服务保障时间、服务保障地点；

b) 保障区域内客运索道使用单位名单和设备信息；

c) 保障性检验工作要求。

5.1.1.2 服务保障机构应依据重大活动服务保障部门制定的特种设备服务保障方案，制定本机构的特

种设备保障性检验工作方案。

5.1.2 资料审查

5.1.2.1 保障性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应按 TSG 11—2020 中 8.3 及附件 H 中 H1 的规定检查锅炉资料。

5.1.2.2 锅炉使用单位还应根据可预见的风险，制定专项处置措施和应急救援预案并定期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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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保障性检验机构检验人员应锅炉使用单位落实情况，即安全总监、安全员配备要求，岗位职

责符合规定要求，相关培训考核要求符合规定，建立健全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工作制度。

5.1.3 现场检验

5.1.3.1 安置环境和承重装置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中附件 H 中 4.1 的规定执行，宜重点检查以下

内容：

a) 锅炉铭牌，内容是否齐全，挂放位置是否醒目；特种设备使用标志是否按要求悬挂或者固定

在显著位置，当无法悬挂或者固定时可存放在使用单位的安全技术档案中，同时将使用登记

证编号标注在锅炉铭牌上或者其他可见部位。如锅炉已限压限温运行，应在明显位置提示限

制参数；

b) 锅炉周围的安全通道应畅通，照明设施完好；

c) 承重结构以及支吊架无裂纹、变形、腐蚀。

5.1.3.2 锅炉本体及锅炉范围内管道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中附件 H 中 4.2 的规定执行。

5.1.3.3 安全附件与仪表和安全保护装置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中附件 H 中 4.3 的规定执行。

5.1.3.4 安全保护装置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检查高、低水位报警和低水位联锁保护装置的装设，应符合 TSG 11—2020 中 5.6.1（1）和 5.6.7

（2）的规定。见证锅炉操作人员进行功能模拟试验，验证其是否灵敏、可靠；

b) 检查蒸汽超压报警和联锁保护装置的装设，应符合 TSG 11—2020 中 5.6.1（2)、（4）和 5.6.7

（2）的规定；核查有关超压报警记录和超压联锁保护装置动作整定值，应低于安全阀较低整

定压力值。见证锅炉操作人员进行功能模拟试验，验证其是否灵敏、可靠；

c) 检查超温报警装置和联锁保护装置的装设，应符合 TSG 11—2020 中 5.6.1（4)、10.1.3 和 5.6.7

（2）的规定。见证锅炉操作人员进行超温报警和联锁保护功能试验，验证其是否灵敏、可靠；

d) 检查燃油、燃气锅炉点火程序控制以及熄火保护装置的装设，应符合 TSG 11—2020 中 5.6.6、

5.6.7 及 6.7.2.3 的规定。见证锅炉操作人员进行熄火保护功能试验，验证其是否灵敏、可靠。

5.1.3.5 防爆门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附件 H 中 4.3.6 的规定执行。

5.1.3.6 排污和放水装置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附件 H 中 4.3.7 的规定执行。

5.1.3.7 燃烧设备、辅助设备及系统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附件 H 中 4.4 的规定执行。

5.1.3.8 水（介）质处理的检验宜重点检查以下内容：

a) 检查水处理设备是否投入使用或水处理工作是否按要求进行；

b) 核查汽水化验记录和化验项目，是否齐全、有效，水汽品质应符合 GB/T 1576 的规定；

c) 见证水质化验人员检测硬度、碱度、pH 值。

5.1.3.9 热水锅炉特殊要求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附件 H 中 4.6 的规定执行。

5.1.3.10 有机热载体锅炉特殊要求的检验应按 TSG 11—2020 附件 H 中 4.7 的规定执行。

5.1.3.11 应现场核查使用单位是否违法修理改造设备痕迹；是否存在 GB 45067—2024 中 4.1、4.2 a)

重大事故隐患痕迹。

5.1.3.12 授权部门要求增加检验项目的，还应按照授权部门的要求完成检验。

5.1.4 问题整改与确认

5.1.4.1 检验人员对重大会议、重大活动所涉及的锅炉进行保障检验后，应填写锅炉保障检验原始记

录（见表 A.1）。

5.1.4.2 现场应填写《通知书》，资料审查情况、保障检验中发现问题等内容应在《通知书》中详细

记录，并提出处理结果时限，送达使用单位，并报送特种设备服务保障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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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3 锅炉使用单位、维保单位应及时在限期内落实整改，并将处理情况反馈给保障检验机构。保

障检验机构确认整改后，应立即告知属地特种设备安全监督管理的部门。

5.2 重大活动期间

5.2.1 锅炉使用单位、保障性检验机构按照工作方案、应急预案做好应急值守和信息报送工作。

5.2.2 锅炉使用单位应按照本单位制定的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工作方案实施服务保障，如遇特

种设备突发事件应立即报告特种设备服务保障部门、保障性检验机构，并按本单位的应急预案处置。

5.2.3 锅炉使用单位应加强特种设备巡查、维护和现场值守。锅炉使用单位应每日向特种设备服务保

障部门、保障性检验机构报告特种设备安全状况。

5.2.4 保障性检验机构按应照制定的应急值守人员安排表做好应急技术备勤工作，确保 24 h 人员、车

辆、装备处于待命状态，遇有情况立即提供技术支撑；遇特种设备突发事件要立即报告特种设备服务保

障部门，并按本机构的应急预案处置。

5.3 重大活动后

保障性检验机构应按照“一点一策”要求汇总保障性检验工作情况，形成锅炉保障性检验工作总结,

报送特种设备服务保障部门。

6 信息统计

应遵照DB XX/T XXXX.1—20XX中第6章的规定，信息统计按以下文件内容进行：

a) 《保障区域对接及特种设备情况统计表》（参见 DB 11/T XXX.1—20XX 的表 C.1）；

b) 《保障区域特种设备维护保养人员情况统计表》（参见 DB 11/T XXX.1—20XX 的表 D.1）；

c) 《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重大活动特种设备服务保障工作方案》、《特种设备使用单位重大活动

特种设备应急预案》；

d) 《保障区域特种设备使用存在问题统计表》（参见 DB 11/T XXX.1—20XX 的表 G.1）；

e) 保障性检验工作总结；

f) 其他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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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锅炉保障检验原始记录

锅炉保障检验原始记录见表A.1。

表 A.1 锅炉保障检验原始记录

记录编号：

锅炉型号 设备代码

产品编号 单位内编号

使用登记证编号

使用单位

设备使用地点

性能

参数

额定出力 t/h（MW） 额定压力 MPa

额定温度 ℃ 工作压力 MPa

工作温度 ℃ / /

缺陷及其处理：

检验发现的缺陷位置、性质、程度及处理意见（必要时附图或者附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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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员： 年 月 日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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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锅炉保障检验原始记录（续）

记录编号：

检 验 项 目 结果 检 验 项 目
结

果

资 料

审查

1．TSG 11-2020 中 8.3 及附件 H 中 H1）

锅 炉

本 体

和 锅

炉 范

围 内

管道

1.受压部件可见部位变形、结焦、泄漏，

耐火砌筑破损、脱落

2．新增加及有变更资料 2.除渣设备运转状况

3．锅炉使用管理制度

3.管接头可见部位、法兰、人孔、手孔、

头孔、清洗和检查孔、观察孔、汽水取样

孔周围腐蚀、渗漏

4．锅炉作业人员持证情况 4.管道与阀门泄漏，阀门与管道参数匹配

及标志，重要阀门开度指示和限位装置
5．应急预案及演练记录

5.分汽（水、油）缸变形、泄漏，保温状

况；参数是否匹配
6．74 号令落实情况

6.膨胀指示器

锅 炉

安 置

环 境

和 承

重 装

置

1．铭牌
7.燃烧状况

2．安全通道

8.炉墙、炉顶开裂、破损、脱落、漏烟、

漏灰和明显变形，炉墙异常振动
3．各种照明

9.炉墙和管道保温变形、破损、脱落

4．防火、防雷、防风、防雨、防冻、防

腐等设施

燃烧、

辅 助

设 备

及 系

统

1.燃烧设备以及系统

5.承重结构以及支吊架

2.鼓风机、引风机

热 水

锅炉

1.集气装置
3.水汽取样器取样点配置

2.排气阀 4.水处理设备运行、汽水化验记录

3.泄放管

有 机

热 载

体 锅

炉

1.有机热载体检验记录或者报告

2.闪蒸罐

4.排污阀或放水阀
3.冷凝液罐

5.除污器 4.膨胀罐

6.定压和循环水的膨胀装置 5.安全保护装置

7.自动补给水装置

6.其它8.循环泵停泵联锁装置

9.低压防汽化联锁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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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员： 年 月 日 校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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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锅炉保障检验原始记录（续）

记录编号：

检 验 项 目
结

果
检 验 项 目 结果

安全

附

件、

仪

表、

和安

全保

护装

置

压

力

测

量

装

置

1.装设部位、精确度、量程、表

盘直径

安全

附

件、

仪

表、

和安

全保

护装

置

安全

保护

装置

1.高、低水位报警和低水位联锁保护装

置

2.校验情况 2.蒸汽超压报警和联锁保护装置

3.划线指示 3.超温报警装置和联锁保护装置

4.表盘清晰、泄漏等问题 4.点火程序控制及熄火保护装置

5.相同位置各压力指示值
防爆

门

1.抽查防爆门是否完好，排放方向是否

朝向人行通道

6.压力表连接管吹洗 排污

和放

水装

置

1.排污阀与排污管异常振动和泄漏

水

位

测

量

与

示

控

装

置

1.数量、装设、结构 2.排污试验

2.最低、最高、正常水位标志

安全

阀

1.安装、数量、型式、规格

3.就地水位表 2.定期试验记录

4.电接点水位表接点泄漏 3.安全阀校验

5.远程与就地水位校对记录 4.限制保护装置；控制式安全阀的动力

源和电源6.水位表冲洗

温

度

测

量

装

置

1.装设位置、量程 说明：

2.检定或者校准

3.运行、指示、测量同一温度的

示值误差

4.螺纹固定的测温元件

检验员： 年 月 日 校核： 年 月 日

注：结果栏中无问题打“√”，一般问题打“○”，严重问题打“X”，没有的项目打“—”，未检项目打“/”。

检验

条件及仪器

1.环境和设施条件是否符合检测要求：是 □ 否 □

2.仪器设备状态：完好 □ 不完好 □

3.校验用设备、仪器及测量工具是否在校验期内，精度、性能是否满足检验要求：是 □ 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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